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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集中阐释专利复审无效案件中的法律适用，展现各技

术领域专利审查的最新实践，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

无效审理部从 2024 年审结的案件中筛选出具有典型意义的

案件，提炼决定要点，发布《专利复审无效典型案件决定要

点汇编（2024）》，供业界研究与参考。

一、诚实信用原则

1. 以“违反诚实信用”作为无效理由的举证与说明

【案号】4W117458 一种亚硫酸金钠无氰电镀金液及其电镀

工艺

【决定要点】《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针对的是违反诚

实信用原则的专利申请行为，与专利技术方案本身存在的缺

陷（例如不具备创造性、说明书公开不充分等）之间存在区

别。

以该条款作为无效理由的，请求人应当承担充分举证的

责任，并结合提交的证据对其所主张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

专利申请行为进行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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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

2. 专利审查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协同与分工

【案号】4W118080 调节肠道免疫功能的母乳低聚糖组合物

及其应用

【决定要点】在判断食品领域专利是否涉及《专利法》第五

条规定的“妨害公共利益”情形时，食品安全监管相关的法

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等规范性文件具有重要参考作用，但专

利制度和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各自的目标与功能也有所不同。

食品安全监管的目的在于监管食品的制造、销售等环节，保

证食品安全；专利制度的目的是鼓励发明创造。由于通常情

况下研发与申请专利在先，申请生产销售许可在后，因此如

果要求食品发明专利的所有原料必须来自已被批准作为食

品原料或食品添加剂的相关目录或标准，则可能会抑制市场

主体的技术创新。

3. 食品发明专利中食品添加剂相关问题的审查思路

【案号】4W118080 调节肠道免疫功能的母乳低聚糖组合物

及其应用

【决定要点】如果有证据表明某物质用于制备食品的安全性

已在一定范围受到认可，且未有证据表明将其用于制备食品

会危害人体健康，则即使该物质尚未获批作为食品添加剂使

用，将其用于食品发明创造也不必然属于妨害公共利益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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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获批可用作食品添加剂的物质，如果发明中该物

质的浓度虽然超出现有标准允许的使用量范围，但是有证据

表明将该物质及其相关浓度用于制备食品的安全性在行业

内已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且未有证据表明其以超过现有标

准允许的使用量制备食品会危害人体健康，则不宜认为这种

情况必然属于妨害公共利益的情形。

三、现有技术和现有设计

（一）出版物公开

4. 药品标准性文件是否构成公开的判断

【案号】4W116478 一种治疗股骨头坏死的中药组合物及其

制备方法

【决定要点】对于存档在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药品检验所等特

定单位的注册药品质量标准，其通常仅限于特定人员能够查

阅，一般不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公开。

5. 药品说明书公开时间的认定

【案号】4W116478 一种治疗股骨头坏死的中药组合物及其

制备方法

【决定要点】如果某药品存在多个版本的药品说明书，而药

品销售单并未载明药品说明书的具体版本信息，则仅凭药品

销售单上的药品名称和销售时间无法证明某一具体版本药

品说明书的公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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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公开

6. 已售产品真实性和公开时间的认定

【案号】5W135377 出光机构及脱毛仪

【决定要点】通过电商平台“以旧换新”渠道从多个消费者

处获取同一型号的已售产品，并对上述获取过程及交易信息

的查询过程进行了公证保全的，如果这些已售产品具有相同

的结构，且均未发现在使用中有更换或替换的明显痕迹，则

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可以认定该已售产品在

其交易快照生成日已在电商平台上公开销售。

7. 计量仪表类产品公开时间的证明

【案号】5W135507 燃气表计量信号采集装置

【决定要点】对于水、电、燃气计量仪表类产品，如果仪表

上显示的计量读数与该仪表缴费记录上的购买量一致，且相

关鉴定意见表明该仪表未经历过拆卸、拆解或维修，则可以

认定该仪表的读数即为其安装使用后所累积计量的流体使

用量，该仪表自第一次缴费之日起即已处于使用公开状态，

第一次缴费日可以推定为该仪表产品的公开日期。

8. 主张“展会公开”的证据认定

【案号】6W116747 自行车（女款）

【决定要点】请求人主张以甲网站上的照片证明涉案外观设

计在申请日前的乙展会上被展出公开，如果该照片为网站用

户自行上传，网页上显示的“展会信息”亦为该用户自行编

辑填写，网页也未显示照片的上传时间，并且有关乙展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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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证据显示的展位信息与该照片中的展位信息明显不一

致，则该照片不足以证明其属于对乙展会情况的真实呈现，

进而无法证明涉案外观设计于申请日前在乙展会上被展出

公开。

9. 特殊管理场所中使用公开的认定

【案号】6W124834 平移式安全防护墙

【决定要点】对于放置在某特殊管理场所的产品，即使该场

所对访问者资格和访问流程有一定要求，且其内部存在部分

区域实行封闭管理，但如果该产品安装在该场所门口附近而

非封闭管理区域，且经过该场所门外的人员均可以直接观察

到该产品，则应当认定该产品处于公众想得知即可以得知的

状态，而非处于特定人群才能获知的保密环境中，从而构成

专利法意义上的公开。

10. 申请日前公开销售产品具体结构的证明

【案号】5W135632 一种井下工作面液压支架就位平台机

【决定要点】如果某生产商生产的特定型号产品在涉案专利

申请日之前已公开销售，而多份不同来源的证据均记载了该

特定型号产品的具体结构，并且可以相互印证，则在无相反

证据的情况下，即使这些证据的公开时间晚于涉案专利申请

日，其也可以用于证明申请日前已公开销售的该特定型号产

品的具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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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联网公开

11. 通信技术标准提案真实性和公开时间的认定

【案号】4W111978 图像解码装置以及图像解码方法

【决定要点】对于作为现有技术证据提交的技术标准提案，

可以从标准组织网站的权威性、标准组织的工作方式和成员

构成，以及服务器设置目的等角度判断其真实性和公开时

间。国际电信联盟（ITU）作为国际标准化组织，其标准提

案通常在当次标准会议之前上传至 ITU 官方 ftp 网站供与会

成员下载、讨论，并由系统自动生成上传时间，社会公众亦

可以访问其网站获取相关技术文档。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在

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可 ITU 标准提案类证据的真实

性，并将提案的上传时间作为公开时间。

12. “互联网档案馆”网页存档公开时间的认定

【案号】4W116322/4W116768 多功能净化器

【决定要点】对于以“互联网档案馆”（Internet Archive）

的网页存档作为现有技术证据的，应当结合该网站机制认定

其公开时间。首先，互联网档案馆为抓取存档的每个网页文

件分配一个网址，网址的特定数字字段即为网页的抓取存档

时间。其次，该网页中的图片等元素还可分别被多次抓取，

并分别记载抓取时间，因此网页存档与其所包含的图片等元

素的抓取时间有可能不同。最后，基于网站为存档文件分配

URL 地址的系统性和一致性，该网站所存档的网页和图片的

网址理应采取相同的命名规则和格式。因此，在没有相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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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图片网址中体现日期、时间信息的数

字字段信息，即为该图片的抓取存档时间，亦即该图片在互

联网档案馆网站上的公开时间。

四、新颖性

13. 新颖性判断中单独对比原则的理解

【案号】4W117946/4W117974 导电粘合剂

【决定要点】现有技术文件公开了一款市售化学产品的代

号，但没有公开该化学产品的物理和/或化学性能参数，如

果该化学产品的结构和组成可以唯一确定，则引入其他证据

中对该化学产品物理和/或化学性能参数的测定结果，仅是

对已公开化学产品的相关物理和/或化学性能参数的确认，

不违反新颖性判断的单独对比原则。

14. 使用专利文件作为对比文件时其引证文件的作用

【案号】1F554680 配备具有 SDR 能力的用户装备

【决定要点】如果专利文件说明书中引证了反映其背景技术

的文件，且该引证文件满足《专利审查指南》相关规定的要

求，则认为该专利文件说明书记载了该引证文件中的相关内

容。当使用该专利文件作为对比文件时，对于其引证文件中

与该专利文件密切相关的内容，可以作为对比文件公开的内

容，并未超出当事人的合理预期。

15. 人机交互领域“后台特征”是否被现有技术公开的认定

【案号】4W117583 用于操纵用户界面元件的装置、方法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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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决定要点】人机交互技术中，后台处理是前端输入操作和

输出结果之间的桥梁，对于后台处理相关的技术特征应当与

人机交互前端特征对应考量。当现有技术证据中未明确记载

后台处理方式时，应站位本领域技术人员，考虑软件交互运

行所呈现的技术特点，根据用户的输入操作以及获得的输出

结果，判断是否能够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其后台处理方

式，进而判断其是否被隐含公开。

16. 应避免仅从字面上理解现有技术公开的信息

【案号】4W117756 光学材料用树脂的制造方法

【决定要点】对于现有技术的理解应当站位本领域技术人

员，避免仅从字面上机械地将技术上明显不合逻辑或没有意

义的信息作为公开内容的一部分。

17. 视频证据公开技术内容的确定

【案号】4W117730 电动窗帘智能调节方法及电动窗帘导轨

【决定要点】视频证据公开的技术内容应当以能从视频中直

接、毫无疑义地确定的技术内容为准，避免主观的推测或想

象。如果因展示时长较短、拍摄角度偏差或清晰度不足等原

因导致产品结构、操作步骤等技术特征无法从视频中直接、

毫无疑义地确定，则不足以认定该视频证据公开了相关技术

信息。

18. PCT 申请能否作为“抵触申请”的认定

【案号】1F609940 MPM列表构建方法、色度块的帧内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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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获取方法及装置

【决定要点】PCT国际申请在进入中国国家阶段后，与直接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的专利申请具有同等效力。在符合其

他法定条件的情况下，进入国家阶段后的PCT国际申请可以

作为评价新颖性的“抵触申请”使用。

19. 优先权认定中“引证文件”的作用

【案号】4W117594 “磷酸芦可替尼”案

【决定要点】专利背景技术部分中的引证文件满足《专利审

查指南》相关要求的，可以认为专利说明书中记载了所引证

文件中的相关内容。虽然优先权文件中没有直接提供用以表

明技术效果的测定方法和测定结果，但是如果本领域技术人

员根据该优先权文件及其引证文件所记载的内容能够理解

该优先权文件作为在先申请的技术领域、所解决的技术问

题、技术方案和预期的技术效果，且其与在后申请在以上四

个方面相同的，则前后申请属于相同主题的发明，在后申请

可以享有在先申请的优先权。

20. 主张“不丧失新颖性宽限期”的条件

【案号】5W135853 一体式支架浮式防波堤支架

【决定要点】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在申请日后自行得知

“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而主张享受新颖性宽

限期的，需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泄露行为发生在申请日

之前六个月内；第二，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在得知泄露情况后

两个月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要求不丧失新颖性宽限期

的声明并附具证明材料；第三，他人通过泄露行为所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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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案是直接或间接来自申请人或发明人；第四，他人的

泄露行为未经申请人同意。

21. 单克隆抗体发明新颖性的判断

【案号】4W116893 IL-17 抗体中半胱氨酸残基的选择性还原

【决定要点】如果单克隆抗体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的改进之

处在于对特定氨基酸残基的选择性还原，而基于单克隆抗体

的国际命名规则，序列中个别氨基酸残基处于氧化形式或者

还原形式通常不会影响其命名，则在没有进一步证据佐证的

情况下，仅依据现有技术中单克隆抗体的命名与该发明相

同，并不足以认定该现有技术公开了发明要求保护的单克隆

抗体产品。同时，如果该现有技术中并未公开单克隆抗体的

制备方式，导致无法与发明记载的制备方式相互比较，且其

中相关物理化学参数与发明亦存在明显差异，则更不足以认

定发明要求保护的单克隆抗体相对于该现有技术不具备新

颖性。

五、创造性

（一）区别特征和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的确定

22. 共同配合实现特定功能的多个区别特征不应割裂考虑

【案号】1F450934 一种塑料颗粒加工系统及加工工艺

【决定要点】在确定区别特征和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时，应

当将共同配合实现某一特定功能和作用的多个技术特征作

为一个整体，而不应将其割裂开来分别考虑。虽然涉案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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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最接近现有技术均涉及机械加工领域，但是如果二者的加

工对象不同，导致其部件结构、作用以及相互连接关系均存

在区别，且这些区别彼此有机关联并共同产生了特定的技术

效果，则不应将这些区别特征割裂考虑并分别在现有技术中

寻找技术启示。

23. “应用场景”不同对创造性判断的影响

【案号】4W111293 一种聊天机器人系统

【决定要点】如果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的应用场

景不同，使得相应部件的功能以及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没有

被现有技术公开，且上述区别使得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具备

有益的技术效果，则该权利要求具备创造性。

24. 公知常识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变化

【案号】1F483654 一种化妆品原料中功效成分的分析方法

【决定要点】某一技术领域内的公知常识可能随着时间推移

而发展变化，在结合公知常识性证据认定对比文件隐含公开

的技术内容时，如果该公知常识性证据的公开时间晚于该对

比文件的形成时间，则不能简单地将该公知常识性证据公开

的内容认定为对比文件隐含公开的内容。

（二）技术启示的判断

25. 区别特征在对比文件中所起作用的认定

【案号】1F516906 芯片换热器及变频空调器

【决定要点】在判断现有技术是否给出技术启示时，不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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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对比文件是否披露了与所述区别特征相同或相似的技

术手段，还应该站位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该对比文件记载

的整体工作过程分析该技术手段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或者所

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否相同。

26. 不同应用领域的现有技术可以给出结合启示

【案号】4W116379 吸附式自移动装置

【决定要点】在创造性评判中，应当基于最接近现有技术重

新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在该技术问题的指引下，

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到相近或相关技术领域中寻找解决

相同技术问题的技术手段，并不限于涉案专利以及最接近现

有技术所应用的领域。如果相近或者相关领域的现有技术文

件公开了可以采用相同的技术手段来解决相同的技术问题，

则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现有技术给出了将该现有技术

文件与最接近现有技术结合以获得权利要求所要保护的技

术方案的技术启示。

27. 工艺方法的步骤顺序对技术启示判断的影响

【案号】4W116776 一种假内模的加工工艺

【决定要点】方法权利要求中工艺步骤间的先后顺序可能受

制于各步骤对应的组件结构。如果现有技术公开了与涉案专

利权利要求基本相同的步骤，但步骤的先后顺序不同，则在

进行创造性判断时，应当考虑各个组件结构对工艺步骤的影

响。如果涉案专利与现有技术组件结构上的差异使得各工艺

步骤的顺序无法调换，则不能认为该现有技术给出了技术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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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说明书技术效果对“三步法”结论的影响

【案号】4W116583 机电式后拨链器

【决定要点】如果通过“三步法”能够认定现有技术存在结

合的技术启示，则发明的技术方案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

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涉案专利还记载了其他技术效果，只要

该效果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在结合现有技术所获得的技术方

案中能够确定的，就不影响创造性判断的结论。

29. 技术启示判断中关于参数特征的考量

【案号】4W117515 生产结子纱的方法和涡流喷嘴

【决定要点】对于包含特定参数特征的权利要求，如果最接

近现有技术公开了具有相同组成部件、相似参数设置的装

置，并且解决了涉案专利声称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二者的区

别仅在于权利要求描述了所述部件具体尺寸的特定参数，则

在现有技术已对所述参数的选择给出了相应教导，且涉案专

利说明书也未记载上述参数的选择会带来显著优于现有技

术的技术效果的情况下，所述参数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常

规选择。

30. 联合用药发明技术启示的判断

【案号】1F409289 硝羟喹啉和其类似物与化学疗法和免疫

疗法在癌症治疗中的组合用途

【决定要点】在联合用药发明的创造性评判中，判断两篇或

多篇现有技术文献是否具有结合启示，应当综合考虑现有技

术是否给出替换的成功预期、化学药与抗体药物在治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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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疗效上的差异、具体的作用靶点和作用机制等因素，不能

仅因现有技术中泛泛提到“可以与其他药物联用”就认定其

给出了明确的技术启示。

31. 医药用途发明技术启示的判断

【案号】1F409289 硝羟喹啉和其类似物与化学疗法和免疫

疗法在癌症治疗中的组合用途

【决定要点】对于医药用途发明，如果某一现有技术文献针

对特定的药物组分仅泛泛罗列众多的候选适应症，而不同适

应症的发病机制和治疗机理相去甚远，在该现有技术文献未

对药物是否能够治疗上述适应症进行验证的情况下，基于药

物作用机制的复杂性和不同适应症之间的差异性，本领域技

术人员通常无法从该现有技术文献中获得明确的技术启示。

32. 创造性评价中对不同版本通信标准的结合启示的考量

【案号】4W116433 载波聚合反馈方法、装置及系统

【决定要点】在通信技术领域专利的创造性评价中，如果权

利要求的技术方案与最接近现有技术之间的区别特征部分

被其他对比文件公开，但该对比文件与最接近现有技术来自

不同版本的通信技术标准，而且上述区别特征在不同版本的

标准中适用于不同的场景，解决不同的技术问题，则不能认

为该对比文件给出了引入该区别特征的技术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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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技术领域发明的创造性判断

33. 补交实验数据的审查

【案号】4W117821 “呋喹替尼晶型”案

【决定要点】专利权人提交的补充实验数据所证明的效果应

当是能从原申请文件公开的内容中得到的。如果补充实验数

据证明的技术效果是在说明书中明确记载的条件下测定的，

或者虽然具体的测试条件不同，但该技术效果是原申请文件

所记载效果的具体体现，则该技术效果可以作为创造性评价

的事实基础。

34. 中药组合物创造性的判断

【案号】4W116478 一种治疗股骨头坏死的中药组合物及其

制备方法

【决定要点】对于中药组合物而言，药味及用量的调整虽有

较大灵活性，但并非可以将现有组方中个别药味及用量随意

进行添加变化，而是仍需遵循辨证论治的药味配伍规律。如

果仅知晓组方中个别药味的组合及其常规功效，在无法获知

各药味在组方中的地位、作用或组方结构，也缺少明确技术

指引的情况下，本领域技术人员难以实现从证到药的选取，

由此获得的中药组合物是非显而易见的。

35. 药物化合物晶型的创造性的认定

【案号】4W117821 “呋喹替尼晶型”案

【决定要点】研究药物化合物的多晶型，从中寻找符合药物

生产和使用所需要的优势药物晶型是本领域普遍存在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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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通过改变结晶溶剂、结晶温度等条件以获得不同晶型属

于本领域的常规技术手段。一方面，已知化合物的晶型发明

属于药物化学领域具有较强技术启示的发明类型，通常只有

其产生了本领域技术人员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的情况下，其

创造性才有可能被认可；另一方面，获得晶型的技术手段也

是判断是否具有技术启示的一个重要因素，技术手段越常

规，表明技术启示越强，相应地，对于技术效果的要求应当

越高。

36. 生理指标表征的医药用途发明创造性的判断

【案号】4W117065 地加瑞克在制备治疗转移期前列腺癌的

药物中的应用

【决定要点】对于采用“瑞士型”权利要求撰写的制药用途

发明，如果其通过特定生理指标表征给药对象进一步细化了

该医药用途，而基于疾病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治疗效果

等方面信息，本领域技术人员足以确认该生理指标具有实际

的临床给药指导价值，则通常可以认定该生理指标对于发明

的保护范围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如果此类型发明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之间的区别体现

在采用该生理参数进一步细化表征给药对象，则应当基于发

明说明书公开的技术信息，把握该生理指标与疗效之间的联

系，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通过分析现有技术中药

物对于疾病的一般性治疗效果以及该生理指标的意义和应

用，评判能否解决所述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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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涉及计算机辅助医疗技术的专利申请的创造性审查

【案号】4W116678 计算机辅助牙科正畸矫治器械的检验方

法

【决定要点】如果一项计算机辅助医疗技术方案是在现有计

算机辅助模型技术的基础上，仅仅依据医学原理，简单地将

医疗领域中通常需要考虑的相关因素作为模拟参数，纳入其

模拟计算范围，且未产生超出现有计算机模拟实施的技术效

果，则该项技术方案不具备创造性。

38.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人机互动的技术方案创造性判断

【案号】1F399901 虚拟机器人的互动方法，装置，存储介

质及电子设备

【决定要点】对于为模拟特定对象在特定场合的个性化行为

而进行的模型训练，在评价其创造性时，需要关注所述特定

对象、应用场景以及训练目的是否给技术方案带来实质性影

响。如果现有技术并不涉及基于该训练目的而改造的计算机

模型或方法，且应用场景、模拟对象与涉案专利申请存在差

异，使得模型在收集的训练数据、采用的训练手段、期望达

成的训练目标等方面均不相同，则现有技术未给出对计算机

模型进行相应训练以解决相同技术问题的启示。

39. 应用场景在人工智能算法专利创造性判断中的作用

【案号】1F397311 用于处理图像的方法和装置

【决定要点】对于涉及人工智能算法应用于具体场景的发

明，创造性评判时应当整体把握应用场景和模型算法，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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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转用于不同场景时是否对模型算法特征作出实质性的

调整和改变。如果涉案专利的算法模型因其应用于不同的具

体场景而在训练数据、输入数据、输出数据、模型选择等方

面与现有技术构成实质性的不同，解决了不同的技术问题，

则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具备创造性。

40. 光学透镜领域含参数关系式的权利要求创造性的审查

【案号】4W115749 摄像光学镜头

【决定要点】对于利用光学设计软件获得的光学成像系统，

可通过回归光学设计过程判断光学成像系统的创造性。判断

时，应充分考虑设计过程中确定初始结构、构建参数关系式

作为优化光学成像系统的约束条件是否需要付出创造性劳

动。对于系统中一个参数变化可能引发其他参数改变的“联

动”现象，应理解该“联动”是否必然发生取决于参数间的

物理特性，由此可分类考虑权利要求限定的参数：对于与用

作约束条件的上述参数关系式存在“必然联动”关系的参数，

优化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该些参数的联动变化是否会导致参

数关系式无法满足权利要求的相关限定；而对于与上述参数

关系式无“必然联动”关系的参数，可以根据需要将该参数

“固定”，明确其在优化过程中不发生变化。

六、说明书

41. 专利背景技术引证外国专利文件的要求

【案号】4W117594 “磷酸芦可替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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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要点】专利背景技术中引证外国专利文件的，如果所

引证的外国专利文件的公开日不晚于涉案专利的公开日，则

即使属于《专利审查指南（2023）》施行前提交的专利申请

或者基于该申请授权的专利权，该引证文件的内容亦可作为

认定该专利申请或专利权公开内容的基础。

42. “公开充分”判断中对说明书记载详细程度的要求

【案号】4W117305 类蛋黄酱食品

【决定要点】专利说明书尤其是其中实施例的记载应当尽可

能具体，以便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和实现发明的技术方

案，但这并不意味着实施例需要对发明的每个细节均一一列

明。如果实施例未记载的技术细节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

公知常识或结合常规技术手段即可实现的，也没有证据表明

其可能导致发明无法解决相关技术问题、达到相应技术效

果，则对相关技术细节未一一列明并不会导致说明书公开不

充分。

七、权利要求

（一）权利要求的理解

43. 权利要求中“自造词”的理解

【案号】4W117583 用于操纵用户界面元件的装置、方法和计

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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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要点】在专利确权程序中，权利要求中的用语一般应

当被理解为相关技术领域通常具有的含义。对于本领域无通

常含义的“自造词”，应当站位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权利

要求本身的限定，结合说明书中关于技术方案所要解决的技

术问题、产生的技术效果的描述，客观理解其含义。专利授

权程序中形成的专利审查档案对于理解权利要求的保护范

围具有参考作用。

44. 工艺方法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理解

【案号】4W117474 丙烯酸的制备方法

【决定要点】对于工艺方法权利要求，如果本领域技术人员

在整体理解工艺流程设计、工艺步骤衔接的基础上，能够判

断某工艺步骤已被权利要求中的其他工艺步骤隐含限定在

技术方案之中，则即使该工艺步骤并未记载于权利要求文字

之中，也应将其理解为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一部分。

（二）独立权利要求应当记载必要技术特征

45. “必要技术特征”的作用

【案号】4W117786 含有氨氯地平和比索洛尔的组合物

【决定要点】必要技术特征是指发明为解决其技术问题所必

不可少的技术特征，其总和足以构成发明的技术方案，使之

区别于发明背景技术中所述的其他技术方案。要求独立权利

要求应当包含必要技术特征，是为了保证其所限定的技术方

案能够解决发明声称的技术问题，而非要求其必须存在于实

施例中或属于为了达到更优技术效果而设定的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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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利要求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

46. “支持”的判断应当基于发明想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案号】 1F678174 羟甲基糠醛制备方法

【决定要点】判断权利要求是否得到说明书支持，应当基于

该发明想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进行判断，通常并不基于创造性

判断中“该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对于发明想要解决

的技术问题，可以结合说明书中记载的背景技术及其存在的

缺陷、发明内容中记载的“发明目的”“所要解决的技术问

题”“有益效果”，以及具体实施方式中与“技术问题”“有

益效果”相关的内容等进行认定。

47. “支持”判断中对“概括得出权利要求”的把握

【案号】5W135482 一种电动工具

【决定要点】判断权利要求能否得到说明书支持时，应首先

明确涉案专利想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然后依据说明书包括实

施例中记载的解决该技术问题的技术手段，分析说明书公开

的内容给予了本领域技术人员何种技术指引，最后判断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该技术指引的基础上结合其掌握的普通技术

知识，能否概括得出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并解决涉

案专利的技术问题。

48. “支持”判断中权利要求与实施例的关系

【案号】 1F678174 羟甲基糠醛制备方法

【决定要点】如果本领域技术人员在说明书记载内容的基础

上，结合其普通技术知识能够确定发明还可以采用除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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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其他等同或替代实施方式来完成，且同样能够解决发

明的技术问题，则应允许将权利要求概括为涵盖上述其他实

施方式。

49. “支持”判断中对非“改进点”技术特征的考量

【案号】4W117756 光学材料用树脂的制造方法

【决定要点】在判断权利要求能否得到说明书的支持时，对

于与发明声称其相对于现有技术的改进之处不相关或关联

性不大的技术特征，如果其属于现有技术的范畴，则本领域

技术人员通常容易知晓其替代方式并预见其技术效果。

50. 包含功能或效果特征的产品权利要求能否得到说明书支

持的判断

【案号】4W113250 固体口服延长释放药物剂型

【决定要点】对于产品权利要求来说，通常应当尽量避免使

用功能或效果特征来限定发明。如果某一技术特征无法用结

构特征来限定，或者用结构特征限定不如用功能或效果特征

来限定更为恰当而不得不使用功能或效果特征来限定，则说

明书中需要公开足够的信息，以使得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确

定该功能或效果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以及该功能或效果

可以采用哪些说明书中公开的方式或者本领域中的其他替

代方式来实现。

51. 包含参数公式的权利要求能否得到说明书支持的判断

【案号】4W117069 用于泵送含有气体的悬浮液的装置

【决定要点】对于采用包含多个参数的公式进行限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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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如果其中未就相关参数的具体取值及其与其他参数间

的必要关系进行限定，使得其中包含了明显无法解决涉案专

利技术问题的参数取值和技术方案，且专利文件中也未对如

何选择出符合该公式所约束的、相互关联影响的各参数进行

有效的指引，以至于本领域技术人员难以从该权利要求概括

的范围中确定能够解决涉案专利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则该

权利要求的概括超出说明书公开的范围，得不到说明书的支

持。

52. 光学透镜领域含参数关系式的权利要求能否得到说明书

支持的审查

【案号】5W131967 光学成像镜头

【决定要点】对于利用光学设计软件获得的光学成像系统，

其权利要求中涉及参数关系式的技术特征主要分为两类：一

类主要反映系统性能，例如微型化、大光圈等；另一类为设

计过程中用于优化该光学成像系统的约束条件，例如透镜光

焦度分配、透镜面型限定等。对于前者，若体现的是该类光

学成像系统普遍追求的目标，而说明书只给出少量点值的实

施例但缺少实现所述目标的技术手段，则可能导致权利要求

得不到说明书支持。对于后者，应结合说明书分析该参数关

系式整体是否具有技术含义，以及该技术含义与发明所声称

的技术效果是否具有对应性，若任一条件不满足，则可能导

致权利要求得不到说明书支持；若均满足，则应继续判断该

参数关系式是否常见，若常见且其数值范围可通过实施例概

括，则通常可以认为得到说明书支持；若不常见，则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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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供两端点值附近的实施例，且当数值范围较宽时，通常

还应给出至少一个中间值的实施例，否则可能得不到说明书

支持。

八、修改超范围

53. 修改时对仅记载在说明书背景技术中的技术特征的考量

【案号】4W112638 经编机

【决定要点】在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过程中，如果申请人修

改加入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仅记载在说明书的背景技术部

分，则在判断修改是否超出涉案专利原申请文件记载的范围

时，需要考察该技术特征是否与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直接相

关，且足以使得本领域技术人员认识到其属于涉案专利技术

方案的一部分。

九、证据的认定

（一）证据资格与证明力

54. 单方提供的检测报告的证据审查

【案号】5W135377 出光机构及脱毛仪

【决定要点】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于一方当事人提交的由有

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应当对检测流程中的采

样、送检、制样、检测手段，尤其是工具的选择等环节是否

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规范、检测方法是否科学等方面进行考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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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证人证言的认定

【案号】5W132828 一种数控线锯机

【决定要点】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通常不能单独作为认定

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是如果该证人所作的证言事实逻辑清

楚，没有明显的矛盾之处，且与其他在案证据相互印证，则

该证人证言可以构成“证据链”中的一环发挥证明作用。

56. 购物网站销售页面与商品对应关系的判断

【案号】5W132976/5W133604 一种旋转开合底座结构及空气

净化器

【决定要点】如果某购物网站对其上架的销售商品均分配有

唯一的商品编码，则通常可以认定该网站上的包含该商品编

码的销售页面以及标识有该商品编码的实物产品具有严格

的对应关系，除非有相反证据能够证明该平台规则已被破

坏。如果当事人主张商品编码、产品型号与购买的实物产品

不能一一对应，则有责任对其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57. 无效程序中对“完善证据法定形式”的把握

【案号】5W135315 一种车载集成露营箱及露营箱系统

【决定要点】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的“完善证据法定形式”，

通常是指当事人提交与原证据所载明的主要事实相同的补

充证据，以使得原证据的表现形式符合法定要求或者使其更

具权威性，例如补充公证文书、证据原件等。如果补充证据

与原证据载明的主要事实并不相同，即该补充证据实质上增

补了新的拟证事实，则该补充证据不属于完善证据法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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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据。

（二）证明标准

58. 使用公开“证据链”的认定

【案号】4W116721、4W116782、4W116834、4W117343 涂装

后耐蚀性优异的热压成形的高强度部件及其制造方法

【决定要点】无效宣告程序中，当单一证据因形式、种类等

因素导致其证明力有限时，还应进一步判断各证据之间能否

相互印证而形成证据链。在此过程中可以结合行业惯例和经

验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最终评价待证事实是否达到“高度

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在请求人已经尽到举证责任的情况下，

如果专利权人仅提出质疑，且具有举证能力而未进行举证，

则不足以否定请求人证据的证明力。

十、程序

59. 复审合议组可以合理变更卷内证据的使用方式

【案号】1F478571 基于动态定量相位成像的半导体晶圆表

面形貌测量装置

【决定要点】复审程序中，合议组可以在实质审查阶段已使

用过的卷内证据基础上，适度调整证据的使用方式，包括变

更证据的组合方式例如变更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或者变更证

据的引用部分，这既不超出复审请求人的合理预期，又可以

增强审查意见的合理性和充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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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无效宣告请求可针对专利权被放弃前存续有效的权利

【案号】 5W136585 可配置匝数的线圈装置及器件

【决定要点】专利权人提交放弃专利权声明，且专利权自放

弃声明的手续合格通知书的发文日起终止的，则对于该专利

权自申请日至上述手续合格通知书发文日期间存续有效的

权利，请求人仍可以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61. 针对同一专利权的多个无效请求合并审理时修改文本的

确定

【案号】5W132976/5W133604 一种旋转开合底座结构及空气

净化器

【决定要点】针对同一专利权的两件无效宣告请求案合并审

理时，如果专利权人只在请求（一）中提交了符合修改时机

的修改文本，在请求（二）中没有对权利要求书进行修改，

此时应当以请求（一）中的上述修改文本作为合并审理针对

的文本，以保持审查文本的一致性。

62. 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代理机构“利益冲突”的把握

【案号】4W116237 具有多层涂布的转子螺杆的螺杆压缩机

【决定要点】《专利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三章第 3.6 节第

（3）项规定，同一无效宣告请求案中请求人和专利权人不

得委托相同的专利代理机构。据此，如果代理机构在实施一

方当事人的委托事务时，会因其此前曾接受过针对同一专利

权的其他委托事务，导致对该无效宣告请求案中另一方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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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实质利益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损害，则不应当被允许；反

之，则应当被允许。

十一、外观设计

63. 局部外观设计的对比判断

【案号】6W128122 喷枪喷头与机身的连接部（1 局部）

【决定要点】在对局部外观设计进行对比判断时，应当从要求

保护的局部出发，采用“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判断方式。

其中的“整体”不是指用虚实线共同表示的整个产品，而是指

用实线表示的要求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局部”；“综合判断”

时，需要考虑的是要求保护的局部与对比设计的异同点对该局

部产生的视觉效果的影响，此外还要考虑该局部在产品整体中

位置和/或比例关系所发生的变化。

64. 产品种类对外观设计组合是否成立的影响及判断方法

【案号】6W126786 玩具（泡泡战车）

【决定要点】在外观设计组合对比判断中，产品种类相同或相

近并非组合成立的必要条件。即使用于组合的现有设计不属于

相同或者相近种类的产品，其组合仍存在成立的可能性。

判断组合是否成立，可以从三方面考量：首先，用于组合

的内容是否属于可用于组合的现有设计特征，即是否属于物

理上或者视觉上可自然区分的现有设计特征；其次，用于组

合的设计特征是否为用途或功能相同或者相近的组成部分，或

者在现有设计中存在相应组合的先例；最后，还要考量组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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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手法是否超出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即倘若

进行组合，在外观上能否形成较为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而无

需对组合所涉各部分的外观设计要素作过度的修饰或大幅的

改变。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通常可以认定组合成立。

65. 外观设计专利权人对其商标权合法使用的判断

【案号】6W125581 包装盒（加长麻花钻）

【决定要点】如果涉案外观设计专利包装盒上的商标文字图案

与专利权人获准注册的商标相同，与请求人商标仅部分内容相

同，则该相同部分为双方获准注册商标交叉相同的文字和图案

标识，双方均可合法使用。即使涉案专利包装盒可用于请求人

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类别，也不能因此否定其可用于专利权人

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类别，即属于专利权人对其注册商标的合

法使用，与请求人的在先商标权不构成权利冲突。

66. “权利冲突”案件中对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在先商标权利

范围的考量

【案号】6W124730 酒盒（御贵和天下）

【决定要点】判断外观设计是否与在先商标权冲突时，并非以

该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类别作为绝对界限，还需综合考量商标

的显著性、知名度、商品与商标的关联性以及涉案专利权人是

否存在主观恶意等因素。当在先商标权具有较高的显著性和知

名度时，如果涉案专利的标识部分具有削弱该商标显著性或利

用其商誉的可能，则可以将在先商标的权利范围延伸至不相同

或者不相类似的商品类别上，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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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外观设计专利与著作权冲突类案件的审查

【案号】6W127201 奶龙风扇

【决定要点】在请求人主张涉案作品被制作成动画视频后在相

关网络平台公开，并据此证明专利权人存在接触可能性的情况

下，首先要考察作品与视频的关联性，包括著作权权利人与视

频发布者的关系、作品图片所示静态形象与视频所示动态形象

是否为同一个形象、作品完成时间与视频发布时间之间是否存

在时间上的合理性等因素；其次，动画视频发布后是否构成公

开，需要结合相关平台的发布机制等情况作出认定。如果涉案

作品确已通过动画视频的方式于涉案专利申请日前在网络平

台公开，则专利权人存在接触该作品的可能性。

十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68.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商业利用”的理解

【案号】JC0027 GLF71301

【决定要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第二条第（五）

项所称的“商业利用”，是指以商业目的进口、销售或者以

其他方式提供受保护的布图设计、集成电路或物品的行为。

其中的“以其他方式提供”，应当被理解为与“进口”和“销

售”相等同的行为，不宜包括未实际发生提供行为的许诺销

售或类似行为。

69.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中独创性的判断

【案号】JC0027 GLF7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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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要点】专有权人本人的在先布图设计也属于对比布图

设计的范畴。专有权人的在后布图设计欲获得专有权保护，

应当与其在先布图设计具有实质性区别，且该实质性区别不

属于公认的常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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